
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2010年度公务员及工作人员招考面试

公告-公务员-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_E4_B8_AD_

E5_A4_AE_E7_BA_AA_E5_c26_647593.htm 一、面试人员 根据

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有关规定，

按照拟录用人数与面试人数1:5的比例，对已通过公共科目考

试的考生，按分数高低确定每个职位面试人员（名单附后）

。 二、时间与地点 时间：2010年3月2日（星期二）下午14:15

报到 地点：和敬府宾馆（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7号

，乘坐118、701路公交车或地铁5号线到张自忠路站） 面试人

员分组名单、面试地点及具体时间安排、注意事项等有关信

息，将在报到地点现场张贴公布。 三、面试前需邮寄的材料 

请所有考生于2010年2月5日以前（以邮戳为准），将下列要

求邮寄材料特快专递寄至：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41号

干部室，收件人：机关处（报考机关厅室局职位一至五）或

派驻处（报考派驻机构职位六至八）或事业处（报考廉政理

论研究中心职位九至十），邮政编码：100813。不接待本人

或快递公司送达。 凡未按要求邮寄材料的，视为考生主动放

弃资格。 （一）报考机关厅室局（职位一至五）、廉政理论

研究中心（职位九至十）考生需邮寄材料： 1、应届毕业生

：（1）《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推荐表

》（加盖公章），并附成绩单（加盖教务处公章）；（2）《

考试报名登记表》（需粘贴近期正面免冠2寸彩色证件照）；

（3）身份证及准考证复印件；（4）计算机水平及外语水平

证书复印件。（5）应届毕业研究生，需同时提供本科学历、

学位证书复印件。 2、社会在职人员：（1）所在单位同意报



考的证明（加盖人事部门公章并注明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考试报名登记表》（需粘贴近期正面免冠2寸彩色证

件照）；（3）身份证及准考证复印件；（4）学历、学位证

书复印件；（5）计算机水平及外语水平证书复印件。 3、待

业人员：（1）所在社区或街道办关于考生身份的证明（加盖

公章并注明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及档案管理单位关于存档的

证明（加盖公章并注明联系人及联系电话）；（2）《考试报

名登记表》（需粘贴近期正面免冠2寸彩色证件照）；（3）

身份证及准考证复印件；（4）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5

）计算机水平证书和外语水平证书复印件。 此外，报考纪检

监察二职位考生（即到农村基层服务项目四类人员），需同

时提供相应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加盖公章并注明联系

人及联系电话）；所有现工作单位与报名时填写工作单位不

一致的考生，均需同时提供报名时填写工作单位出具的离职

证明（加盖公章并注明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二）报考派

驻机构（职位六至八）考生需邮寄材料： 1、应届毕业生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推荐表》（

可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下载，表格上须注明培养方

式，同时加盖学校印章，贴好照片）。 （2）学校教务处盖

章的成绩单原件或复印件。 （3）《考试报名登记表》（可

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下载，贴好照片）。 （4）本

人现有的各阶段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5）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正反面复印于一面）。 （6）近期正面免冠1寸彩色照

片2张（背面用铅笔或圆珠笔写上姓名，与上述照片应为同一

版）。 2、社会在职人员 （1）所在单位同意报考证明（须注

明考生政治面貌、担任职务及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详细名



称、地址，单位人事部门联系人和办公电话，同时加盖所在

单位人事印章）。 （2）《考试报名登记表》（可从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下载，贴好照片）。 （3）本人现有的

各阶段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4）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正

反面复印于一面）。 （5）近期正面免冠1寸彩色照片2张（背

面用铅笔或圆珠笔写上姓名，与上述照片应为同一版）。 3

、待业人员 （1）由档案所在街道或人才中心开具待业证明

（需注明考生政治面貌和开具证明的单位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并加盖公章）。 （2）《考试报名登记表》（可从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下载，贴好照片）。 （3）本人现有的

各阶段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4）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正

反面复印于一面）。 （5）近期正面免冠1寸彩色照片2张（背

面用铅笔或圆珠笔写上姓名，与上述照片应为同一版）。 4

、其他需提供的材料 （1）报考纪检监察六职位的应届毕业

生考生，还需由原基层单位开具工作经历证明（证明中须注

明考生在原基层单位工作时间、考生姓名及身份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详细名称、地址，单位人事部门联系人和办公电话

，同时加盖所在单位人事印章）。 （2）报考纪检监察七职

位的考生，还需根据本人参加的相关基层工作类型（“选聘

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

特设岗位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

部计划”），由相应主管部门出具证明材料（需注明考生参

加的基层工作类型全称，基层工作单位详细名称、地址、联

系人和办公电话，主管部门单位详细名称、地址、联系人和

办公电话，同时加盖有关主管部门印章）。 四、面试时需携

带的材料 身份证及准考证原件（所有考生），学生证（应届



毕业生）或工作证（社会在职人员）或户口本（待业人员）

原件，学历、学位证书原件（除应届本科毕业生以外的所有

考生），签字笔或钢笔，2B铅笔，橡皮。 凡缺少上述证件或

材料者，一律不准参加面试。 五、其他事项 1、考生对所有

报考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负责，凡报考材料信息虚假或不

详实的，按照规定取消考生录用资格，并将有关情况报中央

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 2、考生不得携带任何电子设备进入

候考室和考场，面试后应立即离开考场，严禁泄露试题信息

。 3、考生自行负责食宿安排。 4、联系电话：59595475（报

考机关厅室局职位） 59595414（报考派驻机构职位）

59595437（报考廉政理论研究中心职位）中央纪委干部室

2010年1月27日面试人员名单（按职位、姓氏拼音排序）序号

准考证号姓名用人司局职位名称面试最低分数1.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